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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应急〔2019〕177 号 

 

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

关于《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•12”

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》的批复 

 

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，事故发生单位： 

《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•12”生产安

全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调查报告》）收悉，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《调查报告》对本次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故性质

的认定。 

二、同意《调查报告》对本次事故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。 

三、同意《调查报告》针对本次事故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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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措施。 

 

附件：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•12”生

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

  

 

 

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

2019年 8 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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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 

“6·12”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

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时间：2019年 6 月 12日 22时 30分左右。 

（二）事故地点：攀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钒制品厂（以

下简称“钒制品厂”）钒铝合金作业区。 

（三）事故类别：物体打击。 

（四）事故伤亡情况：本次事故造成 1人死亡,情况如下： 

（五）直接经济损失：约 132万元。 

（六）事故单位相关情况： 

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系攀钢（集团）公司下属全资子

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00204363911G；

法定代表人：王术军，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证号：

420107196707210075，有效期：2018年 10 月 23 日至 2021年

10月 23日;公司取得有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的《建筑企

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D251497090，有效期为 2018年 3 月

14日至 2021年 3 月 14日；公司取得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份证号码 
文化

程度 

损失 

工作日 

王小平 男 29岁 彝族 510422199004201215 初中 6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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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川）JZ安许证字【2005】

001340，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，有效期为 2017年 2 月 10 日至

2020年 2月 10日。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修建分公司”）为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下属单位，

成立于 2016年 1月 11日，业务覆盖维护保产、工程检修、三电

修理三大板块；公司主要负责人：涂修利，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

能力考核合格证证号：420111196610014099，有效期：2018年 11

月 21日至 2021年 11月 21日。修建分公司自 2016年起承揽钒

制品厂机电设备检修保产项目，承揽双方每年签定攀枝花钒厂机

电设备检修保产项目承揽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，2019年 4 月签

定 2019年度钒制品厂机电设备检修保产项目承揽合同和安全管

理协议。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负责项目具体实施，检修四车间

主任（项目负责人）：刘林，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

证证号：510402197303271438，有效期：2018年 11 月 18 日至

2021年 11月 18日。 

二、事故经过和应急救援、报告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经过。 

2019年 6月 12日下午，钒制品厂钒铝作业区丁班作业人员

发现焙烧 3#
排烟风机无法启动，经检查系 3#

排烟风机电机烧损，

白班电工遂对 3#
排烟风机电机停电、挂牌和电源线拆除，待检修

人员对电机进行更换。 

当天 20时 06分，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值班调度王洪军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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钒制品厂工作通知，安排劳务一班班长王小平带一名劳务工人进

入钒制品厂更换钒铝作业区焙烧 3#
排烟风机电机。21时，王小

平到钒制品厂调度室办理了更换 3#
排烟风机电机检修作业所需

的《低压停送电作业票》后和其班组成员赵正春由 2#
门岗入厂，

在穿戴好劳保用品、拿取工具后，21时 40分左右进入钒铝合金

焙烧风机房找到钒铝作业区丙班班长曾军，曾军按规定带王小平

一起到操作室、配电室、风机房逐项确认了停电停机作业条件，

并向王小平进行了安全交底后在《低压停送电作业票》上签字：

“确认停电拆线”，随后离开风机房。 

21时 55分左右，王小平、赵正春在开展安全标准化确认后

开始作业。22时 20分左右，王小平拆除联轴器上最后一颗螺栓

后，因并联的 1#
、2#

风机运行时产生的负压使 3#
风机轴开始逆时

针旋转（正常带电工作运行为顺时针）。22时 25分左右，王洪

军到现场巡查，检查完作业票证和作业情况后在安全标准化确认

卡上签字：“措施落实到位”，签字后发现风机轴在旋转要求王小

平停止作业随后离开至风机房外公路旁联系钒制品厂调度。王洪

军离开后，王小平按照以往检修方法指挥赵正春采用人工方法对

风机联轴器制动，王小平在联轴器左侧（面向风机）用木棍抵住

联轴器让其停止运转，赵正春在联轴器右侧用管钳（长度 1m）

去卡风机轴，但赵正春还没有卡稳时王小平就松了木棍，风机联

轴器转起来，带动管钳甩向王小平。管钳尾部将王小平佩戴的安

全帽击穿后击中王小平头部。王小平受伤后倒在 3#风机西南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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墙角处。 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、报告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，赵正春立即出门王洪军向报告，王洪军立即拨

打了 120急救电话并迅速把事故情况分别报告给钒制品厂和修

建分公司，22 时 50 分，攀钢总医院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，由

随车医务人员对王小平进行急救，23时左右宣布王小平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修建分公司随即分别向东区公安分局、东区应急管

理局、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了报告，接到报告后，相关负责人员先

后赶到事故现场，进行查看，并提出保护现场、善后处理、事故

调查等意见和工作要求，东区公安分局现场排除刑事案件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根据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规定、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授权（攀府函〔2008〕136号）和攀枝花市应急

管理局三定方案（攀委办〔2019〕36号），市应急管理局于 2019

年 6 月 13日牵头成立调查组，对此次事故依法进行调查。事故

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开

展事故调查，通过调查取证，认定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如

下： 

    （一）直接原因。 

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劳务作业人员对焙烧 3#
排烟风机电

机更换时在未切断能源介质（未对其他并联风机运转产生负压进

行泄压或隔离）的情况下，作业小组长王小平违章指挥赵正春采



 

 — 7 — 

用管钳对旋转的风机联轴器进行制动，管钳脱手随转动的联轴器

旋转甩出击中王小平头部致其死亡。 

   （二）间接原因。 

1．修建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一是安全教

育培训欠缺：未严格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

培训规定》和公司制定的《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等规

定对王小平、赵正春等劳务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；未按照《攀

钢安全教育培训教学大纲》将钒制品厂技术交底的维修作业标准

纳入培训范围，致王小平、赵正春未全面掌握本岗位的作业规程

规范。二是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欠缺：安全风险辨识不全，

制定的安全作业标准确认卡未考虑到检修作业相关附属设施设

备安全风险；未严格按照公司批准的《施工作业方案》指派相应

的安全负责人对零星施工任务全过程进行管控；未对王小平多次

类似违章作业有效制止，造成习惯性违章。 

2．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。一是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主任

未严格履行《修建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岗位履责清单管理办

法》（攀钢工程修建发〔2019〕27 号）第四章的第二十二条规

定的安全生产职责，未督促本项目人员有效开展安全培训教育，

未有效组织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，“三违”治理不严格。二是

修建分公司当班调度人员未严格履行《修建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

制及岗位履责清单管理办法》（攀钢工程修建发〔2019〕27号）

第四章的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，未认真确认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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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作业现场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检修人员违章作业；三是修建分

公司劳务班点位负责人未按照批准的《施工作业方案》指派相应

的安全、质量负责人对零星施工任务全过程进行管控。  

3．作业人员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差。一是王小平、赵正春安

全意识差，对自身作业岗位安全风险辨识不足，对可能发生的危

险预判不准，冒险对风机联轴器进行制动；二是王小平违章指挥

赵正春冒险作业，赵正春虽意识到安全风险，但未拒绝强令冒险

作业反而配合作业，未尽到互保职责；三是王小平、赵正春违章

作业，违反公司制定的钳工安全操作规程（《攀钢集团工程技术

有限公司企业标准工种（岗位）安全操作规程》5.1.1：“动力设

备检修前，必须停机、停动力源，带压设备必须泄压，在动力源

开关关闭处挂好检修牌”）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 

本次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四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，认

定下列单位和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 

（一）修建分公司。未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

全教育培训欠缺，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欠缺，未严格督促从

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操作规程，是本次事故责任单位，违反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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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

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

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

产方面的权利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

不得上岗作业”、 第三十八条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

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

人员通报”和第四十一条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

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

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

以及事故应急措施”的规定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

第一项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

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

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建议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其

处以 2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（二）刘林，男，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主任及修建分公司

钒制品厂机电设备检修保产项目负责人。未严格组织实施本车间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；未严格督促本车间的安全生产工作；未及时

发现和纠正检修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其行为违反《四川省

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“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应当每日按规程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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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状况进行例行监督检查。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应当及

时制止或纠正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，应当立即予以处

理，不能处理的，应当及时报告有关负责人，接到报告的有关负

责人应当对已经发现的事故征兆、隐患立即采取措施，防止事故

发生。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”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领导责任，依据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

项“违反本条例造成伤亡事故的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按

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，应负行政责任的，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

分：（二）发生一次死亡 1-2人事故或一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

失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责

任人员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建议由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其处以 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王洪军，男，修建分公司检修四车间值班调度及安全

巡查人员。未认真确认检修作业现场安全状况及安全防护措施；

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检修人员违章作业；未严格按照安全管理制度

和岗位责任制履职。其行为违反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五十

八条第二款“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日按规程

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、安全生产状况进行例行

监督检查。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应当及时制止或纠正，对检查

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，应当立即予以处理，不能处理的，应当

及时报告有关负责人，接到报告的有关负责人应当对已经发现的

事故征兆、隐患立即采取措施，防止事故发生。检查及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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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记录在案”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依据《四川

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“违反本条例造成伤

亡事故的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，

应负行政责任的，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：（二）发生一次死

亡 1-2人事故或一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万元以上 100万

元以下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责任人员处以 5000 元以

上 2 万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建议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其

处以 8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（四）莫新武，男，修建分公司劳务班点位负责人。未按照

本单位的施工作业方案指派相应的安全、质量负责人对零星施工

任务全过程进行管控；未严格按照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履

职。其行为违反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“生产经

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

规范、作业规程以及安全技术措施等相关规定”的规定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依据《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八条第

一款第二项“违反本条例造成伤亡事故的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员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，应负行政责任的，由有关部门给

予行政处分：（二）发生一次死亡 1-2人事故或一次事故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对责任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10万元收下罚款，对责任人员处

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”之规定，建议由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部门对其处以 8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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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王小平，男，修建分公司劳务人员及作业小组长。作

业前，未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危险有害因素分析；作业时，

违章指挥，违章作业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

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。 

五、隐患整改和事故防范措施 

（一）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修建分公司一是要

强化安全教育培训，完善培训内容，将钒制品厂作业标准、安全

操作规程等纳入培训范围，制订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培训方案，

按照法律法规对全体职工（包括劳务人员）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

程教育和培训。二是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深入开展安全风

险辨识和“三违”整治，制定全面有效的安全标准化确认卡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强化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。修建分公司要根

据实际修订完善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按照《攀枝花市推行

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(攀安办〔2019〕104 号)制

定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，细化责任制工作落实措施，进

一步督促安全管理人员、现场巡查人员和劳务工管理人员切实履

行法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和岗位责任制，加大岗位安全责任落实情

况的考核，在全公司形成人人讲安全、人人明职责、人人抓落实

的安全生产浓厚氛围。 

（三）着力提高作业人员安全风险防范意识。修建分公司要

加强员工（包括劳务人员）岗位技能培训，强化安全技术交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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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员工全面掌握本岗位的安全风险、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方

法，提升职工安全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；要严格执行员工培训考

核制度，未经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的，不得上岗作业，督促员工

努力做到四不伤害（不伤害自己、不伤害他人、不被他人伤害、

保护他人不受伤害）。 

 

附件：1.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·12”生产

安全事故现场示意图 

        2.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·12”生产

安全事故现场照片 

        3.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·12”生产

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 4.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·12”生产

安全事故调查组成员对《报告》确认签字表 

 

 

 

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

“6·12”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

2019年 8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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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  

“6·12”生产安全事故事故现场示意图 

 

 

注明：图中框形箭头表示事故发生时风机联轴器逆时针旋转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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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平和赵正春行进路线图 

王小平、

赵正春行

走路线

王小平行走路线

赵正春行走路线

赵正春

等待处

检修四

车间

厂区外公路

焙烧风机室

钒铝合金焙

烧中控室

原料作业区 装配间
#门岗

工具房

班组休息室

厂

区

内

公

路

#门岗

厂

区

外

公
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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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事故现场图片 

 

图 1 王小平和赵正春作业点位

 

图 2 旋转的风机联轴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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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打击王小平头部的管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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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修建分公司“6·12”生产

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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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  事故调查组成员对《报告》确认签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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